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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區議會選舉，傳統建制派核心力量民建聯，不
僅牢牢把握着經濟民生主旋律，而且參選團隊中亦諸多
新面孔，給人留下清新靚麗、朝氣蓬勃的深刻印象。11
月8日，民建聯舉辦 「出選新星，薪火相傳」造勢活動
，為這些首次參選的候選人鼓勁打氣。一眾 「新丁」身
穿印有選舉編號的嶄新藍色馬夾，鬥志昂揚，信心滿滿
。他們從長輩手中接過象徵愛國愛港光榮傳統和真誠為
香港宗旨的紙火炬，以示傳承的信念、拚搏的勇氣和為
基層民眾服務的決心。

民建聯為社會培育輸送正能量
在民建聯早前公布的171人參選名單中，首次參與

區議會選舉的 「新丁」共有36人，佔二成以上。這個比
例數字表明，全港最大的建制派政黨在內部更新換代和
吸納新鮮血液方面成效顯著，也展示其大膽啟用新人和
務實培育年輕一代的智慧和膽略。這個適應香港社會發
展變化趨勢，努力為香港社會培育和輸送正能量的舉措
，為複雜的香港政壇作出了良好示範。正如其中一位 「
新丁」所說， 「手接紙火炬卻倍感沉重」。

「實事求是，為您做事」是民建聯在這次區選提出
的口號。作為根植於基層二十多年、在全港十八區幾乎

每一個角落都留下艱辛腳印的政黨，所提出的口號具有
沉甸甸的分量，是對未來的激勵，也是一直為選民認可
的事實表述。這次披掛上陣的「新丁」，多數分布於九龍
、新界的社區，是中下階層民眾聚集的選區，例如葵青
、西貢、元朗等地，而且都面對反對派政黨參選人的挑
戰，尤其是民主黨、工黨和街工的競爭對手，一些人還
面對「傘兵」的挑釁。

區選對這些 「新丁」而言，無疑是一場硬戰，是嚴
峻考驗。然而，在他們的臉上不見一絲的畏懼和猶疑，
反而充滿自信。原因何在？在於他們所代表的政黨民建
聯，為香港發展和長遠利益長期耕耘、不懈努力，長期
致力於社區服務，為基層民眾謀福利；在於每個參選人
不論從事何種職業，屬於哪個社會階層，都有一顆愛民
為民之心，都有致力於基層工作的決心、信心和勇氣。
參選觀塘秀茂坪中的 「新丁」張培剛，能夠在無競爭對
手下，自動當選，就是一個實例，極有說服力，表明當
區選民對民建聯的信任和對這個朝氣蓬勃 「新丁」的期
待。

國家的 「十三五」規劃業已制定，一個創新發展浪
潮已經掀起。特區政府正致力於將施政重心轉移到經濟
民生上來，凝聚正能量推動社會發展，特首正在為新年
度施政報告和財政預算案徵詢各界意見。在這樣的社會
大背景下，區議會選舉的主旋律始終是經濟民生，儘管
反對派一些政黨企圖改變這一主調，試圖以 「改革區議

會功能」 「雨傘落社區」，甚至以激進 「本土」 「港獨
」主張來干擾、破壞，以便從中漁利，但直到目前，事
實已經證明這種試圖改變區議會性質，以空洞政治口號
來填補社會服務和基層工作欠缺的構想和選舉策略，都
是行不通的。

服務社區是從政必經之路
民建聯的主要競爭對手民主黨，上月中亦為區議會

選舉造勢，提出了志在必得的 「搏盡」口號。該黨副主
席說，民主黨一向支持年輕人參政，希望不同資歷的黨
友互補長短，全力應對區選硬戰。雖然民主黨也推行年
輕化，今屆參選人的年齡較過去兩屆為低，而且超過二
成四參選人為30歲或以下，最年輕的參選人年僅21歲。
但是，這個香港政壇上資格最老的反對派，並不能掩蓋
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在前兩屆的區議會選舉中，參選
人數雖然大增，但當選的區議員數量卻由近60位銳減至
42位。這次民主黨連參選人數都比上一屆減少了二成四
，嘴上說「精兵制」，內心卻很清楚，這個在區議會議員
人數佔第二位的政黨，已經江河日下，難挽頹勢。這與該
黨近年來熱衷於在街頭造勢勝過在社區深耕不無關係。

另一個反對派政黨公民黨，長期輕視基層工作，甚
至將艱辛的基層工作污衊為 「蛇齋餅糉」。公民黨現有
7位區議員，今次只有25人參選。故此，在微不足道的

數字上，很難談這個自恃清高 「大狀黨」的新面孔和年
輕化問題。然而，這個在 「佔中」期間大顯神通的反對
派核心政黨，卻明裏暗裏鼓動所謂 「傘後組織」參政，
將街頭政治的一些訴求帶到區議會選舉中。被稱為 「傘
兵」的青年，據說人數有半百，打着各種旗號，分散於
各選區。由於缺乏社區工作成績的積測，一些人甚至完
全無心於未來社區繁瑣艱辛的工作，只對區議員這個 「
光環」興趣極大，其結果不難預測。加上反對派內部的
明爭暗鬥，這一群充滿 「政治」熱情的青年，正處於尷
尬局面：或被利用來應付不同政黨的候選人，或被標籤
為真假 「傘兵」，甚至被曾經的鼓動者抱怨，沒有到自
動當選的選區去阻止建制派區議員在無競爭對手的情況
下勝出。 「傘兵」的這種困境，無異於給一些急功近利
、急於求成的年輕從政者敲響警鐘，也從一個側面反襯
出民建聯 「新丁」的幸運和所選擇方向的正確。毫無疑
問，這些 「新丁」的成長，正在為有志於從政的每一個
香港青年樹立了榜樣。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在 「出選新星，薪火相傳」造勢
大會對 「新丁」加以勉勵：服務社區是一條艱難卻是正
義、建設、承擔之路，社會要發展就要有更多年輕人走
這條路……要用實績和誠意感染市民。或許，這可以說
是民建聯的致勝法寶，是民建聯二十多年風雨歷程，由
小變大，由弱到強的經驗總結。每一個希望從政的青年
都應當謹記。

反對派邀美一起禍害港大
□方靖之

民建聯􀎠新丁􀎡傳承薪火服務社區 □樂陵君

——區選觀察系列評論之七

從􀎠習馬會􀎡論兩岸關係 □鄭 飛

——歷史性僵局已破，結構性僵局待解
【兩岸互動】
2015年11月7日下午二時五十五分，兩岸最高領導

人在新加坡正式會面，這是兩岸在長達66年的分治之後
首次最高領導人會面。為了在國際上體現兩岸 「對等」
關係，兩岸領導人擱置了官方頭銜，以 「先生」互稱。
習近平先生與馬英九先生握手的那一刻無疑是歷史性的
時刻，而這個歷史性時刻的背後，卻是兩岸關係66年的
歷史性僵局。兩岸本是一脈，血濃於水。回溯歷史，國
共合作玉成抗戰大業，但兄弟鬩牆，戰端開啟，終導致
兩岸分治，關係陷入敵對，兩岸關係的歷史性僵局也因
此產生。

兄弟情 斷不了
俗話說： 「兄弟親，打斷骨頭連着筋。」兩岸血脈

相連，同為炎黃子孫，兄弟間或爭或和皆是 「家事」，
解決民族內部之事，豈容他人插足。然而在現今兩岸關
係格局下，兩岸最高領導人尚未能 「互訪」。馬英九先

生若到北京參加會面，定會被綠營人士大肆抹黑成 「進
京面聖」、 「自我矮化」、 「企圖以個人屈從框限台灣
的未來」等等，以莫須有罪名打擊馬英九和國民黨的政
治形象。所以為了體現兩岸政治 「對等」以及避免不必
要的政治紛爭，又有李光耀成功促成 「汪辜會」的珠玉
在前，會面地點選擇了新加坡，這個被兩岸視為 「自家
人」的華人為主的國家。

正因兄弟情，斷不了，兩岸在分治66年裏，為打破
兩岸關係的歷史性僵局作出不少努力和嘗試。例如1993
年的 「汪辜會」，2005年之後國共兩黨之間的 「黨對黨
」的系列會面及交流等，有效推動了兩岸關係走向合作
與交流。因為有了 「汪辜會」和國共兩黨會面交流的鋪
設，所以才有今次兩岸最高領導人的歷史性會面，才有
了這次打破解兩岸關係的歷史僵局的歷史性握手。

破冰後 水乳融
歷史性僵局是表層的，需要用誠意和時機去打破。

兩岸關係的結構性僵局則是深層的，除了需要誠意與時

機去打破，但更需要兩岸領導人的政治智慧、視野及胸
懷。因為兩岸關係錯綜複雜，它既不能用國際關係的眼
光去審視，也不能以國家治理的角度來思考。正如兩岸
關係研究學者鄭振清教授所言，兩岸的關係形態既不是
像東西德、南北越、南北韓那種完全分裂的國家關係形
態，也不是如香港、澳門那樣前殖民地回歸祖國的關係
形態，而是一種既有政治軍事對立，又有經濟社會文化
交流合作的 「分治」關係形態。這種關係形態需要兩岸
以全新的視野及思維去對待、梳理。由於兩岸因長期分
治而導致政治制度、經濟制度、社會制度的明顯差異，
尤其是政治制度不同，對兩岸關係的結構性僵局影響最
大，可視為兩岸關係結構性僵局的核心。政治制度不同
導致兩岸政治氛圍迥異，導致兩岸對於一些政治行為涵
義的解讀存在很大差異。例如國共兩黨都承認 「九二共
識」中一個中國的原則，北京政府提出 「堅持一中，擱
置內涵」的主張，即是堅持一個中國的總體原則，但 「
中國」的具體政治內涵可以先不談；但國民黨卻解讀為
「一個中國，各自表述」。正因這種不同解讀，再加上

一些政客別有用心地曲解， 「一個中國，各自表述」衍

生出 「兩國論」，最後更演化成 「一邊一國」論述等，
由此引發1999年的台海危機，兩岸關係跌至冰點。

可以肯定的是， 「習馬會」成功打破了兩岸關係的
歷史性僵局，進一步則是準備破解結構性僵局。這對兩
岸的最高領導人們是智慧、心力、視野以及胸懷的考驗
。如今兩岸領導人會面僅顯示了雙方致力團結的誠意和
意願，容易受到國際形勢和台灣政情變化的影響，缺乏
一種雙方普遍接受的制度設計，來確保兩岸關係的和平
推進，而這種制度設計將是破解結構性僵局的關鍵。破
解結構性僵局的過程不應是個急進的過程，它須如馬英
九先生所說的 「循序漸進」的過程，結果則是 「水到渠
成」。智慧、視野、胸懷加上契機和際遇是 「水」，有
了 「水」，破解兩岸關係結構性僵局終能 「渠成」，這
是全體炎黃子孫的共同期願。 作者為城市智庫成員

【區選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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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馮敬恩透露港大校委會議內容開始，後有李國
章、紀文鳳錄音曝光、法庭頒臨時禁制令、港大與商
台和解、五名人士或團體申請成為答辯人或介入訴訟
人，再有疑是王䓪鳴錄音被上載於台灣討論區，泄密
風波一浪接一浪。

商台承諾不再播放錄音，表面上看是港大贏了，
做了對的事，也爭回了面子。但筆者卻認為，商台播
出錄音在新聞界已是搶盡風頭，表面妥協，實際亦是
想 「出完位再攞彩」，其實也是贏家。

反對派支持泄密所持之理據不外乎一點，認為會
議內容涉及公眾利益，披露內容是正義之舉。筆者在
報章看到五方人士的代表律師在庭上陳詞，說服法官
接受他們的理據。筆者個人認為，法官亦會疑惑大學
內部的副校長任命，能與公眾利益扯上多大關係？筆
者在想，若依此邏輯，那麼任命大學校長，可以上綱
上線到關乎國家安全？

不過，有人始終不死心想 「撩交嗌」。香港記者
協會、《蘋果日報》、立法會議員葉建源、港大學生
李熙信及《學苑》總編輯劉以正，均申請成為答辯人
或介入訴訟人，都希望能徹底推翻禁制令。他們的舉
動，無疑是要港大公開所有會議內容，成為 「無掩雞
籠」，喪失應有權利。憑筆者個人所見，這些連基本

法都想推翻的人，到底是無知，還是其實立心要將大
學推向無政府狀態，想自己話事？

筆者嘗試逐一分析各方加入官司的原因。《蘋果
日報》和記協除了基於其偏激政治立場的政治目的，
可能也有想要更多的新聞空間，想報道無所限制的因
素。不過，筆者卻對葉建源的目的甚疑惑。筆者猜想
，唯一的解釋是他代表教育界偏激一派，表面說為了
港大，實際是不忿陳文敏被否決。或許也是因為他支
持陳文敏的政治取態吧。對於李熙信，他的目的極不
明確。筆者建議李同學，作為法律學生，應多專注在
學業上，好好完成課程。一旦未能入讀法律專業文憑
（PCLL），只怕會後悔。至於劉以正，《學苑》一
向傾向反對政府，筆者認為，劉以正加入官司，明顯
是對政府不信任和不滿。

其實他們所要求的，已遠超很多西方發達國家的
限度。如若法庭最後頒令，要港大公開以往和將來的
會議內容，港大和香港社會將會是一番怎樣的景象？
當任何人都可以評論會議內容，校委會再不能放膽提
出意見，可能只說一句 「我不同意！沒有解釋。」校
委會的運作大受阻礙，港大泛政化惡風將無可遏制，
港大淪為 「無掩雞籠」雞飛狗走。百年寧靜校園的學
術環境和校務自主由此淪喪，後果不堪設想。

作者為中澳法學交流基金會執委、律師

公民黨黨魁梁家傑、民主黨主席劉慧卿、前政
務司司長陳方安生等反對派政客，日前趁美國眾議
院民主黨領袖佩洛西率團訪港時，厚顏無恥向佩洛
西 「告洋狀」，要求外國勢力介入香港大學事務。

據報在會上，有反對派人士指出，港大是香港
的指標，如果港大有問題，即代表香港亦有大問題
存在。有人更聲稱，香港制度和價值正面臨着多方
面的破壞，需保障港大成為院校自主和學術自由的
橋頭堡。又透露美國多間大學擬透過院校以至公民
社會，就港大事件提供支持云云。所謂支持也者，
其實就是要求華府 「動員」美國大學，配合反對派
干預港大的行動，插手港大的高層任命。這是赤裸
裸的侵害大學院校自主！反對派還一直擺出一副捍
衛港大自主的姿態。其實，反對派賊喊捉賊，他們
才是這次 「政治干預港大」風波的真正黑手。

港大高層任命屬於港大內政，反對派本身已經
無權置喙，美國人更加毫無發言權。請問美國有什
麼權力介入香港大學的事務？而港大人事任命爭議
又與美國何干？反對派將事件拿到會議上討論，反
映了兩個問題：一是他們視美國人為主子，任何香
港的大小事務都要向美國主子報告，盡顯反對派的
「奴性」。二是說明反對派要大打國際牌，企圖將

港大風波上升至國際事件。他們向佩洛西獻計，可

通過美國的大學 「支持」港大風波，這等如是說，
如果華府不方便直接出手介入港大事件，可以通過
美國的大學向香港施壓，例如發幾個聲明、找幾個
學者出來評論一番之類，藉此將事件不斷炒熱。

反對派高舉院校自主的旗幟，表面上宣稱介入
事件是要捍衛港大的院校自主，說白了是要硬奪港
大管治權。港大風波本質是大學的任命權之爭、管
治權之爭。反對派若真是要捍衛港大自主，怎會開
門揖盜，邀請外國勢力介入？反對派由始至終竭力
將港大事件政治化，目的是要干預大學內政。眼見
捧陳文敏為副校長功敗垂成，於是又將矛頭指向校
委，採取偷錄竊聽等卑劣手段攻擊抹黑校委，在各
大學間發動狙擊個別校委行動，現在更公然勾連外
國勢力介入。總之奪港大管治權之心不死，以致港
大成為政治風眼。

樹欲靜而風不息，反對派絕不會輕易停止干預
港大的行動。至少他們要將風波延續至區議會選舉
，炒作選舉議題，並以此作為打擊建制派 「彈藥」
。所以，《蘋果日報》連日來不斷炒作竊聽的內容
，繼續煽風點火，目的就是要延續爭議，影響11月
22日的區議會選舉選情。市民應該看清楚究竟是誰
導演這場風波，又是誰不讓這場風波結束，不讓港
大恢復研學環境，令港大一再受傷害。區議會投票
日，正是向反對派展示不滿的最好機會。

十
一
月
六
日
，
歷
時
逾
三
年
、
三
度
受
阻
於
立
法
會
的
創
新

及
科
技
局
撥
款
議
案
，
終
於
獲
立
法
會
財
務
委
員
會
審
議
批
准
。

特
區
第
四
屆
政
府
終
於
可
以
在
既
有
政
策
局
架
構
中
增
設
一
個
主

管
香
港
創
新
及
科
技
政
策
的
局
，
誠
然
是
有
利
於
特
區
管
治
和
施

政
的
好
事
。
但
如
此
﹁多
磨
﹂
，
令
人
唏
噓
。

能
通
過
創
新
及
科
技
局
撥
款
議
案
，
歸
功
於
立
法
會
財
委
會

主
席
果
斷
﹁剪
布
﹂
和
建
制
派
議
員
堅
定
支
持
。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
也
同
大
多
數
反
對
派
議
員
迫
於
第
五
屆
區
議
會
競
選
在
即
必
須

顧
及
民
意
相
關
。
僅
極
個
別
激
進
反
對
派
議
員
繼
續
﹁拉
布
﹂
，

阻
力
小
，
﹁剪
布
﹂
也
就
不
太
困
難
。

施
政
效
率
有
待
提
升

然
而
，
這
不
是
立
法
與
行
政
關
係
改
善
的
徵
兆
。
就
在
十
一

月
五
日
上
午
，
立
法
會
又
一
次
﹁流
會
﹂
。
本
屆
立
法
會
自
二○

一
二
年
九
月
產
生
以
來
，
極
不
正
常
的
﹁流
會
﹂
，
變
得
司
空
見

慣
。
在
這
一
次
之
前
，
﹁流
會
﹂
者
無
論
屬
何
政
治
團
體
抑
或
獨

立
人
士
，
紛
紛
向
公
眾
說
明
情
況
或
道
歉
；
這
一
回
，
除
個
別
﹁

流
會
﹂
者
向
公
眾
解
釋
外
，
大
多
數
甚
至
懶
得
解
釋
。
人
們
不
能

不
質
疑
：
難
道
立
法
會
﹁流
會
﹂
，
已
由
﹁習
慣
﹂
變
成
﹁自
然

﹂
⁈

耐
人
尋
味
的
是
，
本
屆
政
府
最
高
層
似
乎
對
改
善
行
政
與
立

法
關
係
失
去
了
信
心
和
耐
心
。
一
位
被
公
認
勇
於
負
責
的
主
要
官

員
，
先
是
在
立
法
會
一
次
會
議
上
宣
稱
﹁官
到
無
求
膽
自
大
﹂
，

強
力
反
擊
反
對
派
議
員
；
接
着
，
在
立
法
會
最
近
一
次
﹁流
會
﹂

後
公
開
表
示
，
今
次
﹁流
會
﹂
令
其
個
人
﹁喜
出
望
外
﹂
，
因
為

讓
其
本
人
有
時
間
出
席
另
一
個
其
心
儀
的
公
開
活
動
。
政
府
網
頁

刪
去
那
一
段
屬
於
﹁臨
時
爆
肚
﹂
的
話
，
但
是
，
媒
體
紛
紛
引
述

以
﹁立
此
存
照
﹂
。

香
港
立
法
與
行
政
關
係
惡
劣
之
源
在
何
方
？
有
一
種
觀
點
歸

咎
香
港
缺
乏
政
黨
政
治
，
政
府
非
由
主
流
政
黨
組
成
。
表
面
看
似

乎
成
立
。
但
深
入
分
析
發
現
，
根
源
是
香
港
的
政
治
基
本
矛
盾
，

即
﹁拒
中
抗
共
﹂
勢
力
與
愛
國
愛
港
陣
營
就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管

治
權
之
爭
。
香
港
政
治
基
本
矛
盾
不
解
決
，
香
港
政
治
政
黨
化
的

結
局
，
將
是
兩
大
對
抗
政
治
陣
營
演
變
成
兩
大
對
抗
的
政
治
團
體

或
政
黨
，
這
固
然
為
香
港
信
奉
西
方
政
治
模
式
者
所
憧
憬
，
但
必

定
導
致
香
港
永
不
安
寧
。

西
方
政
治
模
式
的
發
源
地
正
陷
於
﹁政
治
癱
瘓
﹂
。
至
今
所

有
關
於
西
方
民
主
制
度
缺
失
的
研
究
，
都
開
不
出
根
治
的
秘
方
。

政
治
學
者
福
山
曾
經
鼓
吹
人
類
歷
史
在
全
球
普
及
西
方
民
主
制
度

時
﹁終
結
﹂
，
其
最
新
觀
點
是
，
良
好
管
治
必
須
是
﹁國
家
﹂
（

State

）
、
﹁法
治
﹂、（R

ule
ofLaw

）
和
問
責
制
（A

ccountability

）

三
者
的
平
衡
—
—
﹁國
家
﹂
意
味
着
能
夠
有
效
地
行
使
政
治
權
力

，
而
﹁法
治
﹂
和
﹁問
責
制
﹂
構
成
對
國
家
權
力
的
合
理
限
制
。

福
山
的
新
觀
點
是
具
爭
議
性
的
；
但
是
，
把
﹁國
家
﹂
權
力

與
﹁問
責
制
﹂
（
民
主
）
區
別
，
反
映
一
個
基
本
事
實
—
—
政
黨

政
治
未
必
導
致
二
者
平
衡
。

香
港
行
政
與
立
法
關
係
惡
劣
，
主
要
責
任
在
反
對
派
立
法
會

議
員
，
百
般
阻
撓
和
干
擾
特
區
政
府
管
治
和
施
政
；
另
一
方
面
，

特
區
政
府
也
應
提
高
管
治
和
施
政
水
平
。

特
區
政
府
的
管
治
和
施
政
體
現
於
兩
個
層
次
，
一
是
主
要
官

員
層
次
，
一
是
公
務
員
體
系
，
前
者
形
成
決
策
，
後
者
實
施
行

政
。

政
治
中
立
早
不
合
港
情

從
第
二
屆
政
府
試
行
﹁主
要
官
員
問
責
制
﹂
以
來
，
迄
今
，

在
主
要
官
員
層
次
，
主
要
問
題
是
缺
乏
關
於
全
面
準
確
理
解
和
貫

徹
﹁一
國
兩
制
﹂
和
《
基
本
法
》
的
共
同
理
念
。
這
同
主
要
官
員

政
治
背
景
不
同
有
很
大
關
係
，
同
香
港
缺
乏
關
於
全
面
準
確
理
解

和
貫
徹
﹁一
國
兩
制
﹂
和
《
基
本
法
》
的
經
驗
總
結
和
理
論
研
究

有
相
當
關
聯
，
二
者
都
反
映
香
港
政
治
基
本
矛
盾
。

公
務
員
體
系
是
植
根
於
﹁九
七
﹂
前
的
政
治
制
度
和
政
治
文

化
。
傳
統
的
政
治
中
立
原
則
，
只
適
應
於
﹁九
七
﹂
前
香
港
管
治

體
制
。
隨
着
香
港
社
會
愈
益
政
治
化
、
政
治
愈
益
政
黨
化
、
兩
大

對
抗
政
治
陣
營
爭
奪
特
區
管
治
權
鬥
爭
愈
益
白
熱
化
，
傳
統
的
政

治
中
立
原
則
早
應
揚
棄
。

在
﹁九
七
﹂
前
絕
大
部
分
時
間
，
政
治
中
立
的
公
務
員
不
需

要
面
對
立
法
機
關
分
區
直
選
挑
戰
。
而
今
，
公
務
員
作
為
合
資
格

選
民
，
一
再
參
與
立
法
會
分
區
直
選
投
票
，
怎
麼
可
能
沒
有
或
不

表
露
他
們
不
同
的
政
治
傾
向
？

持
有
明
確
政
治
傾
向
的
公
務
員
，
能
夠
完
全
做
到
不
將
其
政

治
傾
向
滲
入
日
常
工
作
嗎
？
如
果
答
案
是
﹁否
﹂
，
那
麼
，
特
區

政
府
的
行
政
豈
不
是
無
法
維
持
傳
統
政
治
中
立
原
則
？

總
之
，
無
論
在
哪
一
個
層
次
，
特
區
政
府
管
治
和
施
政
都
受

香
港
政
治
基
本
矛
盾
制
約
，
不
與
時
俱
進
，
則
陷
於
施
政
泥
沼
。

須
致
力
解
決
香
港
政
治
基
本
矛
盾
，
這
是
﹁綱
﹂
，
綱
舉
才

能
目
張
。

反
對
派
在
立
法
會
阻
撓
和
干
擾
特
區
政
府
管
治
和
施
政
，
是

香
港
缺
乏
良
治
的
主
要
原
因
。
另
一
方
面
，
如
果
特
區
政
府
提
交

立
法
會
的
政
策
議
案
存
在
缺
陷
，
那
麼
，
即
使
建
制
派
全
力
﹁護

航
﹂
而
破
除
反
對
派
阻
撓
和
干
擾
，
也
不
能
確
保
良
治
。
即
使
政

策
是
好
的
，
為
立
法
會
所
通
過
，
但
若
行
政
缺
失
，
也
無
法
實
現

良
治
。誠

然
，
解
決
香
港
政
治
基
本
矛
盾
之
﹁綱
﹂
不
能
代
替
制
定

各
項
政
策
措
施
之
﹁目
﹂
，
後
者
除
了
要
求
總
攬
全
局
和
瞻
望
長

遠
之
能
力
，
還
需
要
各
項
專
業
知
識
和
經
驗
。
因
此
，
行
政
長
官

及
其
問
責
團
隊
需
要
提
高
關
於
全
面
準
確
理
解
和
貫
徹
﹁一
國
兩

制
﹂
和
《
基
本
法
》
的
能
力
，
公
務
員
體
系
需
要
與
時
俱
進
地
適

當
改
革
，
這
才
是
改
進
香
港
管
治
之
道
。作

者
為
資
深
評
論
員
、
博
士

【港事港心】

反對派支持港大泄密居心叵測
□錢志庸

【有話要說】

如
何
改
進
香
港
管
治
？

【
知
微
篇
】

□

周
八
駿


